
B6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745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25-020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及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号木林森股份有
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清焕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41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18,437,2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6690%，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556,972,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276%；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23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1,464,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141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 237名，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61,464,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14％。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
务所的代表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6,506,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8%；反对 1,789,8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4%；弃权141,0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9,533,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84％；反对1,78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20％；弃权141,0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5％。

2、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6,505,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7%；反对 1,788,9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3%；弃权142,2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9,533,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79％；反对1,788,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06％；弃权142,2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5％。

3、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6,511,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6%；反对 1,776,5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3%；弃权149,4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9,538,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665％；反对1,776,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04％；弃权149,4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1％。

4、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6,500,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69%；反对 1,789,8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4%；弃权146,5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9,528,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495％；反对1,78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20％；弃权146,5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5％。

5、审议《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6,253,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68％；反对 2,045,4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07％；弃权 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9,280,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65％；反对2,045,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79％；弃权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6％。

6、审议《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6,521,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03%；反对 1,776,7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3%；弃权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9,549,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37％；反对1,77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07％；弃权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6％。

7、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6,608,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43%；反对 1,790,9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6%；弃权37,4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9,636,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52％；反对1,790,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8％；弃权37,4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

8、审议《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6,557,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60%；反对 1,794,9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2%；弃权85,1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9,584,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11％；反对1,794,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03％；弃权85,1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晓冬、魏可心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
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下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章程（下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5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公告了会议通知。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
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
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
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现场会
议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
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
11:30及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

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股份 556,972,3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276%。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

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23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61,464,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1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
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进行了书面投票表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投
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主持人在会议
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
异议，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6,245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1,078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8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3,852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1,0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858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5,945股同意，1,788,978股反对，142,278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8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3,552股同意，1,788,978股反对，142,2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857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11,207股同意，1,776,578股反对，149,416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8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8,814股同意，1,776,578股反对，149,416

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866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0,745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6,578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8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28,352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6,5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849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253,046股同意，2,045,477股反对，138,678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4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280,653股同意，2,045,477股反对，138,6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4465％。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616,521,745股同意，1,776,778股反对，138,678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9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49,352股同意，1,776,778股反对，138,6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8837%。

(七)《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608,745股同意，1,790,978股反对，37,478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7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9,636,352股同意，1,790,978股反对，37,4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7.0252％。

(八)《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57,045股同意，1,794,978股反对，85,178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69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84,652股同意，1,794,978股反对，85,1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94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邹晓冬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宋征 魏可心
年 月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会议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万锋先生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任意时间。5、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委托他人出席现

场会议；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者
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布朗路 1号银星智
界一期2号楼16层贵宾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7人，代表股份116,748,29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7.26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15,215,2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77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2人，代表股份1,533,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893％。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2人，代表股份1,533,02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2人，代表股份1,533,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893％。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0,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3％；

反对 61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82％；弃权 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807％；反对61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6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40％；

反对 61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82％；弃权 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112％；反对61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6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0,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3％；

反对 61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82％；弃权 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807％；反对61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6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40％；

反对 61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82％；弃权 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112％；反对61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6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0,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4％；

反对 62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65％；弃权 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872％；反对62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553％；弃权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75％。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1,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34％；

反对 645,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25％；弃权 5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655％；反对645,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751％；弃权5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9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拟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57,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25％；

反对 71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55％；弃权 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012％；反对71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761％；弃权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2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8.01 审议通过了《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者的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611％；反对659,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144％；弃权43,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611％；反对659,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144％；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45％。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提案8.02 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99,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83％；

反对 66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1％；弃权 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278％；反对66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406％；弃权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1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99,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83％；

反对 698,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87％；弃权 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278％；反对698,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911％；弃权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1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44,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8％；

反对 599,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38％；弃权 1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632％；反对599,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267％；弃权1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0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6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26％；

反对 605,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5％；弃权 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635％；反对605,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855％；弃权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1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2.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2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69％；

反对 656,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20％；弃权 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499％；反对656,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992％；弃权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0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3.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63,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8％；

反对 627,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77％；弃权 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548％；反对627,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466％；弃权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8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林培伟、李思源）认为，公司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5-028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4.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浙江长兴太湖街道陆汇路59号）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主持人：徐一俊董事长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 2025年 5月 13日（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为 130,231,

497股，其中公司已回购股份为400,000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股
票不享有投票权。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为129,831,497股。

通过出席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5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59,689,2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74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9,362,

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230%。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26,44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514%。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4,732,7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06,

3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26,44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514%。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股东类型

A 股

审议结果

同 意

票 数

59,672,93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比例（%）

99.9727

反 对

票 数

11,420

比例（%）

0.0191

弃 权

票 数

4,890

比例（%）

0.0082

2.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A 股

审议结果

同 意

票 数

59,672,93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比例（%）

99.9727

反 对

票 数

11,420

比例（%）

0.0191

弃 权

票 数

4,890

比例（%）

0.0082

3.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A 股

审议结果

同 意

票 数

59,672,03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比例（%）

99.9712

反 对

票 数

12,320

比例（%）

0.0206

弃 权

票 数

4,890

比例（%）

0.0082

4.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A 股

审议结果

同 意

票 数

59,672,43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比例（%）

99.9718

反 对

票 数

13,020

比例（%）

0.0218

弃 权

票 数

3,790

比例（%）

0.0063

5.00《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A 股

审议结果

同 意

票 数

59,674,53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比例（%）

99.9754

反 对

票 数

11,420

比例（%）

0.0191

弃 权

票 数

3,290

比例（%）

0.0055

6.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A 股

审议结果

同 意

票 数

59,674,90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比例（%）

99.9760

反 对

票 数

11,930

比例（%）

0.0200

弃 权

票 数

2,410

比例（%）

0.004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 股

同 意

票 数

4,718,452

比例（%）

99.6970

反 对

票 数

11,930

比例（%）

0.2521

弃 权

票 数

2,410

比例（%）

0.0509

7.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A 股

审议结果

同 意

票 数

59,674,53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比例（%）

99.9754

反 对

票 数

10,900

比例（%）

0.0183

弃 权

票 数

3,810

比例（%）

0.0064

8.00《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A 股

审议结果

同 意

票 数

59,667,10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比例（%）

99.9629

反 对

票 数

18,330

比例（%）

0.0307

弃 权

票 数

3,810

比例（%）

0.006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 股

同 意

票 数

4,710,652

比例（%）

99.5322

反 对

票 数

18,330

比例（%）

0.3873

弃 权

票 数

3,810

比例（%）

0.0805

9.00《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A 股

审议结果

同 意

票 数

59,665,70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比例（%）

99.9606

反 对

票 数

18,330

比例（%）

0.0307

弃 权

票 数

5,210

比例（%）

0.0087

10.00《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股东类型

A 股

审议结果

同 意

票 数

59,672,03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比例（%）

99.9712

反 对

票 数

13,400

比例（%）

0.0225

弃 权

票 数

3,810

比例（%）

0.006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 股

同 意

票 数

4,715,582

比例（%）

99.6364

反 对

票 数

13,400

比例（%）

0.2831

弃 权

票 数

3,810

比例（%）

0.0805

11.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股东类型

A 股

审议结果

同 意

票 数

59,672,63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比例（%）

99.9722

反 对

票 数

11,800

比例（%）

0.0198

弃 权

票 数

4,810

比例（%）

0.0081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 股

同 意

票 数

4,716,182

比例（%）

99.6490

反 对

票 数

11,800

比例（%）

0.2493

弃 权

票 数

4,810

比例（%）

0.101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琦、吕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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